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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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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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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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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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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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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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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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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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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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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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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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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在
此
種
塲
合
出
入
的
青
年
，
更
會
有
染
上
吸
毒
的
危
險
，
因
爲
外
國
「
飛
仔J

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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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
怕
，
染
了
吸
毒
的
西
人T

飛
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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別
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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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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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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捲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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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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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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麵
」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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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
次
嘗
試
或
有
些
不
適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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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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適
的
感
覺
過
了
之
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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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上
癮
了
，
以
後
就
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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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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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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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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懶
飛
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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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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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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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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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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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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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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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̂̂
 

/
，..
^'/

，
四
月
廿
醇
月
星
整
d

:

---

一
一
率F

:■ 

放
映
噸
部
歌
唱
巨
片
.
；
一

1
匕
逸

叫

射

迷

一

，

鳳

凰

女

善

安

白

SL
仙
-

萬

年

幫I-

年
，
法
官
可
判
爲

W
AY

 W
AR

D

 M
IN
O
R，！"

頑
童

,

i

l

諸
如
此
類
的
法
律
，
不
外
是
使
革
犯
得
享
有 

自
新
的
機
會
。
值
一 
絶
送
入
感
化
學
校
之
後 

，
兒
童
的
心
理
總
有
些
變
化
。
有
些•
期
滿
出 

外
後
，
往
往
有
不
正
常
的
行
動
，
所
以
爲
避 

免
貽
誤
兒
女
一 
生
，
最
好
要
設
法
防
避
兒
女 

觸
犯
仟
何
然
律
。
正
因
法
律
對
兒
童
予
以
特 

,^52^5^

維
晚
法
律3

(
續
完
)

e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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